东北大学学生缓考申请审批表
	学年学期：20   ——20   学年第  学期     存档编号：

	学院
	
	专业
	
	班级
	

	姓名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缓考
课程
相关
信息


	课程编号        课程名称         任课教师       考试时间

	申请

理由

	（请说明缓考原由并准确填写诊断书中的病情及诊断意见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学院
意见


	（是否同意该生缓考）
   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
经办人：        教学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	教
务
处

意见
	（是否同意该生缓考）
教务处（盖章）
初审人：        主管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 

1. 根据《东北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东大校字〔2017〕66号）第二十条规定，因病不能参加考试者，在考试前提供具有东北大学医院院长和主治医生签字的诊断书（注明住院或休息时间），可以申请缓考。缓考的学生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，须事先向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提出申请，学院审批后报教务处审批。
2. 经过批准的缓考课程成绩记载为缓考，不参与平均学分绩点计算。缓考的课程可以参加以后学期的重修重考。
3. 缓考课程属于无成绩课程。根据学校推免相关文件规定，若在推荐遴选时学生依然有无成绩课程，则不具有推免资格。
我已仔细阅读上述内容。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
说明：审批表需经过经办人审核签字、教学院长签字、加盖学院公章后方为有效申请，请由经办人本人携带此审批表、校医院开具的诊断书提交教务处。
      此审批表一式三份，由教务处、学生所在学院教学办、学生本人留存。
